瓦房店市工业企业、总部经济、项目引荐人

三个系列招商优惠政策兑现程序

一、资金承担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及“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奖励资金按照落户企业形成市级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地方财力收益比例分别承担。注册型总部经济新引进的域外企业形成地方财力市本级上划部分资金，经确认满足条件后，市财政局于申请次月全额返还所属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的上解部分。
二、审核程序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审核。在项目按照合同约定整体或部分建成投产并实现地方财力后，符合优惠政策规定的企业以及符合引荐奖励办法的引荐人，按有关规定和要求，根据需要填报申请表（见附件），并将申请表和相关材料、票据等一式三份报送至项目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审核。
三、审批程序
（一）形成资金申请报告。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根据奖励额核实情况形成资金申请报告。资金申请报告可根据实际需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和财务状况、缴税情况、项目背景、建设内容、总投资及资金来源、建成投产和运营计划等。
2.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规划、土地、环评、企业信用等情况。
3.审核情况及结论。
4.申请奖励、支持资金额度，资金使用及建议。
（二）审批。

市级财政收益的，由市财政局审批确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收益的，由具备兑现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确定审批。
四、兑现程序
1.市级财政收益的，奖励由市财政局根据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申请的支持奖励内容，将奖励、支持资金拨付至项目或企业所地在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再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具体实施对符合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和项目引荐人予以资金兑现。
2.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收益的，奖励兑现根据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实施对符合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和项目引荐人予以资金兑现。
五、“一事一议”原则认定兑现标准
年度形成地方财力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重大总部经济（含注册型），由瓦房店市人民政府招商引进的，由市政府按照“一事一议”原则议定；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招商引进的，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召开专题会议，按照“一事一议”原则议定。奖励兑现按照上述审核、审批、兑现程序进行。
对瓦房店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特别大的工业企业的“一事一议”原则，由瓦房店市人民政府议定。

附件：瓦房店市招商优惠政策奖励申请表

附件

瓦房店市招商优惠政策奖励申请表（一）

	企 业 填 报 部 分

	申请企业名称：                                              □工业企业            □总部企业

	企业地址：
	注册日期：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1、产业用地政策
	征地总价（万元）
	申请支持金额（万元）

	2、固定资产奖励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3、并购盘活关停企业
	形成地方税收（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4、财政支持政策
	新增企业：形成地方税收（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存量企业：形成地方税收增量（万元）
	

	5、外资企业
	形成地方税收（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6、注册型总部企业
	形成地方税收（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7、项目引荐人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1、本人对我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2、本人保证提交的所有副本资料和复印件均与正本和原件一致

	    3、本企业自愿接受商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资金申请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公司法人代表签字：
 公司盖章：
申报日期：
	乡镇办、开发区意见：
（盖章）
审批日期：

	财政局意见：
                                     （盖章）
审批日期 ：

	备注：本附表一式三份。本表适用于市财政收益。


瓦房店市招商优惠政策奖励申请表（二）

	企 业 填 报 部 分

	申请企业名称：                                              □工业企业            □总部企业

	企业地址：
	注册日期：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1、产业用地政策
	征地总价（万元）
	申请支持金额（万元）

	2、固定资产奖励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3、并购盘活关停企业
	形成地方税收（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4、财政支持政策
	新增企业：形成地方税收（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存量企业：形成地方税收增量（万元）
	

	5、外资企业
	形成地方税收（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6、注册型总部企业
	形成地方税收（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7、项目引荐人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1、本人对我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2、本人保证提交的所有副本资料和复印件均与正本和原件一致

	    3、本企业自愿接受商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资金申请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公司法人代表签字：
 公司盖章：
申报日期：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意见：
                                     （盖章）
审批日期

	备注：本附表一式三份。本表适用于具备独立兑现能力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财政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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